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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Follow-up work for infants discharged

from residential child care services

# (1) 何 秀 蘭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去 年 ， ㆒ 名 剛 出 生 便 被 安 排 入 住 兒 童 院 舍 的 兒

童 ， 於 年 滿 兩 歲 交 回 家 ㆟ 撫 養 之 後 ， 涉 嫌 因 為 被

父 母 虐 待 ， 返 家 9 個 星 期 之 後 身 亡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在 過 去 3 年 ， 有 多 少 ㆟ 次 從 ㆗ 央 轉 介 系 統
進 入 兒 童 住 宿 服 務 ； 其 ㆗ 多 少 為 虐 兒 個

案 ； 這 類 個 案 於 離 開 兒 童 住 宿 服 務 單 位 之

後 的 去 向 為 何 ； 當 ㆗ 有 多 少 ㆟ 次 於 完 全 離

開 兒 童 住 宿 服 務 後 仍 有 遭 受 虐 待 的 紀 錄 ；

(㆓ ) 現 時 是 否 有 社 工 跟 進 兒 童 於 離 開 住 宿 服 務

之 後 的 情 況 ； 如 有 ， ㆟ 數 比 例 如 何 ； 跟 進

時 間 持 續 多 久 ； 平 均 每 月 與 兒 童 及 其 家 ㆟

之 見 面 時 間 分 別 為 何 ； 及

(㆔ ) 現 時 有 甚 麼 服 務 ／ 機 制 ， 保 障 離 開 兒 童 住

宿 服 務 的 兒 童 免 受 虐 待 ； 若 兒 童 於 離 開 兒

童 住 宿 服 務 返 家 之 後 受 到 虐 待 ， 社 會 福 利

署 會 否 召 開 檢 討 會 議 ， 檢 討 在 那 ㆒ 個 階 段

出 現 問 題 ， 繼 而 進 行 改 善 ； 若 無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Commissioning of the Ma On Shan to Tai Wai Rail Link

# (2) 鄭 家 富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鑒 於 馬 鞍 山 支 線 即 將 啟 用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有 否 進 行 列 車 的 行 走 測 試 ； 若 有 ， 測 試 次

數 為 何 ； 當 ㆗ 有 否 出 現 任 何 故 障 ； 若 有 ，

次 數 為 何 ； 而 故 障 的 原 因 又 為 何 ；

(㆓ ) 現 時 九 鐵 對 馬 鐵 所 作 的 每 日 乘 客 流 量 預 測

為 何 ； 自 從 規 劃 有 關 鐵 路 至 現 時 為 止 ， 九

鐵 所 作 的 流 量 預 測 有 否 進 行 修 正 ； 若 有 ，

次 數 為 何 ； 及 每 次 所 作 的 流 量 預 測 數 字 又

為 何 ； 及

(㆔ ) 就 因 為 支 線 通 車 而 擬 實 施 的 “ 新 公 共 交 通

計 劃 ” ， 現 時 所 進 行 的 ㆞ 區 諮 詢 ， 區 議 會

及 ㆞ 區 居 民 對 削 減 巴 士 線 的 意 見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issent of the people

# (3) 劉 慧 卿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自 去 年 7 月 1 日 的 大 遊 行 ， 香 港 經 歷 嚴 重 的 政 治
低 氣 壓 ， 今 年 4 月 ㆟ 大 再 釋 法 ， 否 決 2 0 0 7、 2 0 0 8
年 雙 普 選 。 5 月 有 電 台 節 目 主 持 ㆟ 相 繼 封 咪 ，市 民
對 ㆗ 央 政 府 及 特 區 政 府 的 不 信 任 程 度 ㆘ 降 ， 對 各

項 自 由 的 評 分 亦 每 況 愈 ㆘ 。 有 團 體 計 劃 ㆘ 月 1 日

再 發 動 遊 行 ， 爭 取 0 7 及 0 8 年 雙 普 選 。 就 此 ，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有 否 評 估 市 民 對 ㆗ 央 政 府 及 特 區 政 府 的 不

滿 原 因 ， 及 有 何 方 法 回 應 市 民 的 不 滿 及 憂

慮 ；

(㆓ ) 警 方 將 會 如 何 處 理 七 ． ㆒ 大 遊 行 ， 包 括 如

何 防 範 有 ㆟ 故 意 挑 釁 ， 製 造 事 端 ； 及

(㆔ ) 會 否 將 市 民 爭 取 0 7 及 0 8 普 選 和 捍 衛 自 由
和 法 治 的 訴 求 轉 達 ㆗ 央 政 府 ， 促 請 ㆗ 央 政

府 不 要 干 預 本 ㆞ 事 務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Hong Kong residents being kidnapped in Shum Zhen

# (4) 劉 江 華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就 有 關 本 月 發 生 多 宗 ㆗ 港 司 機 或 市 民 於 內 ㆞ 遭 到

勒 索 ㆒ 事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1 年 ， 警 方 每 月 接 獲 本 港 居 民 及 職 業
司 機 報 稱 於 內 ㆞ 遭 歹 徒 禁 錮 、 勒 索 或 綁 架

的 舉 報 數 字 分 別 為 何 ；

(㆓ ) 就 有 關 事 件 發 生 後 ， 當 局 向 各 事 主 提 供 了

何 等 協 助 ； 又 有 關 的 事 件 最 新 進 展 詳 情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於 ㆖ 年 1 0 月 答 覆 本 ㆟ 質 詢 時 曾 表 示 每
月 約 有 3 0 宗 所 謂 的 禁 錮 案 件，當 ㆗ 很 大 部
份 涉 及 私 ㆟ 及 商 業 糾 紛 ， 然 而 ， 是 否 基 於

此 等 理 由 ， 當 局 對 港 ㆟ 於 內 ㆞ 經 常 遇 ㆖ 綁

架 及 禁 錮 等 案 件 顯 得 束 手 無 策 ； 又 與 內 ㆞

對 口 單 位 在 防 止 或 打 擊 此 等 罪 行 ㆖ 的 成 效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Helping the professionals to gain business

# (5) 何 鍾 泰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就 2 0 0 4 年 施 政 報 告 第 3 8 段，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㆒ ) 政 府 有 否 為 香 港 專 業 ㆟ 士 爭 取 在 內 ㆞ 發 展

的 機 會 定 ㆘ 時 間 表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工

程 師 在 眾 多 專 業 行 業 之 ㆗ ， 在 時 間 表 內 的

優 先 次 序 為 何 ；

(㆓ ) 如 何 確 保 有 足 夠 工 程 項 目 促 使 政 府 每 年 平

均 投 放 約 2 9 0 億 元 於 基 建 ㆖ ； 及

(㆔ ) 政 府 批 出 各 類 招 標 項 目 和 顧 問 合 約 時 ， 會

如 何 減 少 對 本 ㆞ ㆗ 小 型 專 業 機 構 參 與 的 障

礙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Waste from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 (6) 蔡 素 玉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關 於 電 子 廢 料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按 組 成 物 料 劃 分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香 港 產
生 的 電 子 廢 料 數 量 及 各 組 成 物 料 佔 全 部 電

子 廢 料 的 百 分 比 ， 以 及 每 年 運 往 堆 填 區 處

理 的 電 子 廢 料 數 量 ；

(㆓ ) 現 時 有 否 途 徑 回 收 電 子 廢 料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以 及 過 去 3 年 的 總 回 收 數 量 ； 及

(㆔ ) 未 來 有 何 新 計 劃 處 理 電 子 廢 料 問 題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發 展 計 劃 的 發 展 建 議

# (7) Hon Abraham SHEK (Written Reply)

Regarding proposa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will, apart from exhibiting the proposals that have been
determined as satisfying the mandatory requirements, put up for
exhibition those proposals that have been determined as not
satisfying such requirements, so as to enable the public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s of all proposals and to facilitate
them to comment on the proposals; if it will, of the details of the
exhibition;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b) the public view will prevail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posals on which the public view contradict tha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f so, of the details of the selection procedur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c) it has estimated the amount of government subsidy required for the
public facilities of the project and studied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nd those of the developers
from the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 if it has, of the
amount of subsidy and the study finding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推 動 器 官 捐 贈

# (8) Hon Bernard CHAN (Written reply)

Some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recently approached me on
ways to increase organ donation. Despite government promotion,
many people are still reluctant to register, not because they do not
support organ donation, but that they find it troublesome to register.
To facilitate the registra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ould it be administratively feasible for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o invite members of the public applying for
new/replacement ID cards to voluntarily indicate
willingness to be an organ donor at the time they have their
photo/fingerprints taken;

(b) how easy would it be to incorporate such details into cards
already issued;

(c) are there any technical or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you can
foresee with such a system; and

(d) any other methods to promote organ donation?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pproved safety helmets for motorists

# (9) 黃 成 智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裝 備 )規 例 》所 載 ， 電 單 車 使
用 者 防 護 頭 盔 所 屬 的 類 型 須 符 合 的 規 格 及 標 準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年 ， 有 沒 有 電 單 車 使 用 者 因 戴 ㆖ 不
符 合 ㆖ 述 規 格 及 標 準 的 頭 盔 而 遭 檢 控 ； 若

有 ， 每 年 的 檢 控 宗 數 ；

(㆓ ) 警 察 及 醫 療 輔 助 隊 的 電 單 車 使 用 者 的 頭

盔 ， 以 及 香 港 駕 駛 學 院 向 電 單 車 學 員 提 供

的 頭 盔 ， 是 不 是 符 合 有 關 規 格 及 標 準 ； 若

然，請 告 知 所 符 合 的 規 格 及 標 準；若 不 是 ，

原 因 是 甚 麼 ； 及

(㆔ ) 有 關 規 格 及 標 準 在 甚 麼 時 候 制 訂 ， 以 及 會

不 會 考 慮 將 它 們 更 新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Issuance of passenger service licences for coaches

# (10) 楊 孝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隨 著 “ 個 ㆟ 遊 ” 計 劃 省 市 擴 大 ， 旅 遊 業 逐 步 復

甦 ， 預 計 旅 客 不 斷 ㆖ 升 ， 為 應 付 增 加 的 旅 客 ， 旅

遊 巴 的 需 求 殷 切 。 近 日 接 獲 旅 行 社 投 訴 申 請 旅 遊

巴 營 運 牌 照 時 遇 困 難 ， 未 能 成 功 獲 發 牌 照 ， 對 其

旅 行 社 營 運 造 成 影 響。就 此，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㆒ ) 在 過 往 1 2 個 月 內，當 局 每 月 接 獲 多 少 宗 旅
遊 巴 營 運 牌 照 的 申 請 ， 增 加 的 百 分 率 為

何 ；

(㆓ ) 同 時 ， 獲 批 核 成 功 和 被 否 決 的 申 請 數 目 各

有 多 少 ； 若 申 請 不 獲 通 過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就 申 請 旅 遊 巴 營 運 牌 照 的 審 批 制 度 ， 當 局

可 有 考 慮 簡 化 申 請 之 手 續 和 縮 短 審 批 的 時

間 ， 以 提 高 其 彈 性 及 切 合 個 別 旅 行 社 的 需

求；若 有，有 關 的 詳 情；若 否，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Incidence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 (11) 胡 經 昌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今 年 3 月 1 0 日 答 覆 本 會 質
詢 時 提 交 的 資 料 顯 示 ， 僱 主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在 過 去 3 年 向 勞 工 處 呈 報 的 金 融 、 保 險 、 ㆞ 產 及

商 用 服 務 業 (包 括 保 安 、 ㆞ 產 保 養 管 理 、 會 計 、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服 務 、 法 律 、 廣 告 及 有 關 服 務 等 )類 別
的 工 傷 個 案 數 目 ， 金 融 行 業 所 呈 報 的 個 案 較 保 險

及 ㆞ 產 行 業 高 出 數 倍。就 此，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㆒ ) 以 工 傷 類 別 列 出 不 同 行 業 呈 報 個 案 的 分 項

數 字 ；

(㆓ ) 有 否 評 估 金 融 行 業 呈 報 工 傷 意 外 數 目 逐 年

遞 增 ， 以 及 較 保 險 及 ㆞ 產 行 業 所 呈 報 的 個

案 和 平 均 所 需 處 理 日 數 為 多 的 原 因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減 少 金 融 行 業 的 工 傷 意 外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Hospital Authority's proposed plan to provide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Mainlan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 (12) 陳 婉 嫻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為 增 加 收 入 以 紓 緩 財 政 緊 絀，醫 院 管 理 局 (簡
稱 “ 醫 管 局 ” )正 研 究 向 內 ㆞ 醫 療 機 構 提 供 顧 問 服
務 的 計 劃 是 否 可 行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㆒ ) 該 計 劃 的 初 步 構 思 ， 包 括 所 需 的 醫 護 ㆟ 員

數 目 ， 以 及 醫 管 局 如 何 騰 出 ㆟ 手 推 行 該 計

劃 ； 及

(㆓ ) 醫 管 局 預 計 該 計 劃 每 年 會 帶 來 多 少 收 入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Coverage of mobile telephone service networks in the countryside

# (13) 何 鍾 泰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近 期 山 賊 橫 行 ， 本 港 多 處 行 山 徑 和 郊 野 公 園 ㆞ 段

未 被 無 線 電 波 覆 蓋 ， 受 害 ㆟ 無 法 打 手 提 電 話 求 救

或 報 警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兩 年 ， 行 山 徑 和 郊 區 因 未 被 無 線 電 波

覆 蓋 而 未 能 以 手 提 電 話 致 電 求 助 的 平 均 宗

數 ；

(㆓ ) 全 港 各 行 山 徑 和 郊 區 有 否 設 置 有 線 公 用 電

話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會 否 考 慮 加

設 ； 及

(㆔ ) 改 善 問 題 的 對 策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Mainlanders felling trees in Hong Kong

# (14) 蔡 素 玉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近 期 不 斷 有 內 ㆞ ㆟ 士 來 港 非 法 砍 伐 香 樹 和

羅 漢 松 ， 帶 返 內 ㆞ 圖 利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1 年 ， 當 局 共 發 現 多 少 宗 非 法 砍 伐 樹
木 個 案 ； 涉 及 的 樹 木 種 類 和 數 目 ， 以 及 當

㆗ 有 多 少 宗 在 郊 野 公 園 發 生 ；

(㆓ ) 遭 砍 代 的 樹 木 是 不 是 屬 於 在 本 港 比 較 珍 貴

的 樹 木 品 種 ； 及

(㆔ ) 為 了 有 效 打 擊 這 種 罪 行 ， 當 局 除 了 加 強 執

法 外 ， 會 不 會 同 時 加 強 與 內 ㆞ 在 這 方 面 的

情 報 交 流 ； 若 會 ， 詳 情 是 甚 麼 ； 若 不 會 ，

原 因 是 甚 麼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Complaints about noise

# (15) 劉 江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投 訴 及 管 制 噪 音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按 噪 音 類 別 及 年 份 劃 分 ， 過 去 3 年 ， 當 局
接 獲 涉 及 噪 音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 其 ㆗ 有 多

少 宗 成 功 檢 控 的 個 案 ；

(㆓ ) 現 時 有 否 在 假 日 或 辦 公 時 間 以 外 設 立 噪 音

投 訴 熱 線；若 否，會 否 考 慮 增 設 有 關 熱 線 ，

以 便 當 局 可 即 時 派 員 前 往 有 關 ㆞ 點 量 度 噪

音 水 平 ； 及

(㆔ ) 過 去 3 年 ， 有 否 鄰 近 民 居 及 即 將 舉 辦 大 型
音 樂 節 目 或 嘉 年 華 會 或 集 會 等 活 動 的 場

㆞ ， 由 於 發 出 過 量 噪 音 以 致 活 動 主 辦 者 遭

當 局 檢 控 ， 以 及 當 局 會 否 在 得 悉 這 些 場 ㆞

即 將 舉 辦 ㆖ 述 活 動 時 ， 即 時 監 察 有 關 場 ㆞

所 發 出 的 噪 音 水 平 ， 以 避 免 出 現 過 量 噪 音

的 情 況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Food safety

# (16) 劉 慧 卿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內 ㆞ 媒 體 不 時 揭 發 有 ㆟ 生 產 劣 質 或 冒 牌 食 品 ， 而

最 近 香 港 海 關 更 在 境 內 發 現 假 冒 內 ㆞ 品 牌 的 醬

油 。 就 此 ，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年 ， 本 港 的 執 法 部 門 每 年 發 現 多 少
宗 個 案 涉 及 劣 質 及 冒 牌 食 品 ， 其 ㆗ 有 多 少

宗 的 食 品 來 自 內 ㆞ ， 以 及 當 局 對 有 關 的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作 出 檢 控 的 詳 情 ；

(㆓ ) 有 否 加 強 抽 驗 從 內 ㆞ 進 口 的 食 品 ， 以 防 止

劣 質 及 冒 牌 食 品 流 入 香 港 ； 若 有 ， 有 關 的

詳 情 ；

(㆔ ) 會 否 強 化 與 內 ㆞ 有 關 當 局 就 食 物 安 全 所 設

立 的 相 互 通 報 機 制 ； 若 會 ， 有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㆕ ) 會 否 加 強 宣 傳 ， 鼓 勵 市 民 向 當 局 舉 報 出 售

劣 質 及 冒 牌 食 品 的 商 鋪 ； 若 會 ， 有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Examinations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Institute

# (17) 胡 經 昌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鑒 於 近 期 有 不 少 ㆟ 士 關 注 香 港 唯 ㆒ 認 可 提 供 證 券

及 期 貨 資 格 考 試 的 機 構 － 證 券 專 業 學 會 (“ 學 會 ” )
的 考 試 制 度 及 其 財 政 收 入 情 況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在 過 去 的 財 政 年 度 ：

(㆒ ) 學 會 每 類 考 試 (包 括 ： 證 券 及 期 貨 從 業 員 資
格 考 試 (“ 資 格 考 試 ” )、 文 憑 課 程 考 試 、
股 票 期 權 考 試 、 強 積 金 ㆗ 介 ㆟ 考 試 及 C I I A
期 終 資 格 考 試 等 )收 入 所 佔 總 考 試 收 入 的
百 分 率 ；

(㆓ ) 學 會 的 資 格 考 試 每 張 試 卷 的 考 試 收 入 ；

(㆔ ) 學 會 售 賣 每 類 的 刊 物 (包 括 ： 考 試 溫 習 手
冊 、 樣 本 題 目 、 期 刊 等 )收 入 所 佔 總 刊 物 收
入 的 百 分 率 ； 及

(㆕ ) 及 按 報 考 表 格 ㆖ 填 寫 的 1 1 項 職 業 類 別，各
項 的 考 生 及 格 率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Expenditure on hawker control

# (18) 陳 偉 業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就 政 府 處 理 無 牌 小 販 的 成 本 效 益 問 題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5 年，每 年 用 於 小 販 管 理 的 費 用 若 何 ；
每 年 被 檢 控 的 無 牌 小 販 數 目 若 何 ；

(㆓ ) 過 去 5 年 ， 每 年 檢 控 ㆒ 位 無 牌 小 販 的 平 均
成 本 為 何 ； 及

(㆔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採 用 成 本 較 低 的 發 告 票 方 法

向 無 牌 小 販 索 取 罰 款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schools admitting bottom-ten students

# (19) 司 徒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 ， 按 教 統 局 現 行 政 策 ， 會 為 收 取 學 校 成 績 組

別 最 低 1 0 % ( B o t t o m - t e n )學 生 的 ㆗ 學 ，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個 學 年 ， 每 年 學 校 成 績 組 別 最 低

1 0 % ( B o t t o m - t e n )的 學 生 ㆟ 數 分 別 有 多 少 ；
該 些 學 生 分 布 於 多 少 間 ㆗ 學 ， 教 統 局 每 年

為 此 需 增 加 了 多 少 名 額 外 教 師 ； 請 分 別 說

明 ； 及

(㆓ ) 過 去 3 個 學 年 ， 有 多 少 間 ㆗ 學 因 減 少 獲 派
成 績 組 別 最 低 1 0 % ( B o t t o m - t e n )的 學 生，因
而 減 少 額 外 教 師 的 數 目 ； 削 減 額 外 教 師 的

數 目 共 多 少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HA's plan to provide outpatient clinic service

jointly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 (20) 勞 永 樂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載 ， 醫 管 局 九 龍 西 聯 網 有 計 劃 與 ㆒ 醫 生 工 會

合 作 ， 外 判 該 聯 網 之 普 通 科 門 診 部 ， 並 有 望 在 今

年 內 成 事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有 關 的 計 劃 是 否 屬 實 ； 如 是 ， 落 實 的 時 間

表 為 何 ；

(㆓ ) 醫 管 局 以 何 準 則 選 擇 有 關 計 劃 ， 或 類 似 計

劃 的 合 作 伙 伴 ； 如 何 避 免 以 維 護 醫 生 權 益

為 目 的 的 工 會 在 合 作 過 程 ㆗ 可 能 產 生 的 利

益 衝 突 ；

(㆔ ) 有 關 的 合 作 計 劃 會 否 導 致 可 用 目 前 低 廉 收

費 (即 4 5 元 )使 用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的 病 ㆟ 數
目 減 少 ； 如 是 ， 估 計 減 少 的 數 目 及 幅 度 為

何 ； 如 何 照 顧 受 該 項 計 劃 影 響 而 沒 有 能 力

負 擔 更 高 昂 收 費 市 民 的 需 要 ； 及

(㆕ ) 有 否 就 該 項 或 類 似 該 項 計 劃 諮 詢 區 議 會 或

立 法 會 ； 如 否 ， 將 於 何 時 諮 詢 ？


